
上海市青浦区尚美中学推荐教师参加 2024 年上海市、青浦区教书育

人优秀园丁交流展示活动的方案 

 

根据《关于开展 2024 年上海市、青浦区教书育人优秀园丁交流

展示活动的通知》，为进一步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献身教育事

业，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上海市青浦区尚美中学推荐教师参加 2024

年上海市、青浦区教书育人优秀园丁交流展示活动的方案，具体内容

如下： 

一、奖励名额 

根据上级奖励名额分配情况，我校名额为 3 名。 

二、评选对象、范围与条件 

（一）评选对象与范围 

本校从事基础教育在编在岗的教育工作者（从事教育工作满 5 

年及以上）。 

（二）评选条件 

参加交流展示的人员，必须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师德高尚，教书育人，为人师

表；模范履行新时代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乐于奉

献，追求卓越，从事教育工作满 5 年及以上，并且具备下列条件之

一： 

1.德育工作中，坚持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教

育全过程，实施绿色评价，优化育人环境，创新德育实施的途径和方



法，增强德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在加强和改进学

校大思政和德育工作、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发展方面有显著成绩； 

2.教学工作中，坚持素质教育，注重全面发展，积极投身教学改

革和课程建设，努力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

提升自身综合素养、变革育人方式、减轻学生负担等方面起骨干带头

作用，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方面成绩突出； 

3.教育科研中，求真务实，结合实践开展教育科研并以科研促进

教学，在课程教材建设、教学手段改进、教育技术应用、实验教学创

新、教育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有创造性成果，并积极推广应用，为教育

高质量发展作出显著成绩； 

4.教育管理中，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加强学校内涵建

设，在学校管理、环境建设、服务师生等方面开拓创新，为教师专业

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创造良好条件，在促进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上有

突出成绩。 

三、评选工作要求及办法 

1. 此次活动是本市交流展示新时代教书育人优秀典型的重要举

措，学校按照坚持标准、严格把关、好中选优的原则，以教书育人能

力和立德树人业绩为主，公开、公平、公正组织推荐工作，真正把思

想道德高尚、教学能力突出、育人成绩显著的优秀教育工作者推出来、

树起来。 

2.制定并公布《上海市青浦区尚美中学推荐教师参加 2024 年上

海市、青浦区教书育人优秀园丁交流展示活动的方案》，根据推荐条



件开展推荐工作。 

3.根据推荐条件，采取群众互荐方式，每位教职工最多推荐 3 名

候选人。 

4.由学校校务委员会及党政联席会议对群众互荐结果进行集体

讨论，确定候选人名单并公示，无异议后提交推荐意见和书面材料，

上报区教育基金会审核。 

5.区教育局会同区教育基金会进行材料审核。之后，经教育局研

究后，确定正式人选，公示一周后，报市基金会。 

6.按照“向教育教学一线教师倾斜”的要求，校级正职领导不作

为“一线教师”参与市、区教书育人优秀园丁交流展示活动的推荐。

校级正职领导由教育局推荐。 

7. 在推荐市教书育人优秀园丁交流展示活动候选人时，候选人

应从区教书育人优秀园丁交流展示活动和市级单项奖即相应的称号

获得者（其中也包括区行政记功、嘉奖的获得者）中产生。 

8.严格执行师德一票否决制，有体罚学生、有偿家教等违规、违

纪和违法、犯罪行为的，不予推荐。 

四、评选工作日程安排 

5 月 17 日，召开党支部支委会商议确定推荐方案并在校园网上

公布。 

5 月 17 日至 5 月 20 日，全校教职工酝酿推荐，5 月 20 日 12：

00 前完成线上推荐。 

5 月 21 日，召开校务会、党政联席会集体讨论确定候选人名单



并公示。 

5 月 24 日之前学校提交推荐意见和书面材料，上报区教育基金

会。 

 

上海市青浦区尚美中学 

2024 年 5 月 17 日 


